
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山地自行车业余运动员 

参加专业比赛项目规定 
 

一、竞赛项目 

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、女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 

二、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

（一）运动员资格 
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 

2、经常从事自行车锻炼且 2017 年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

检查证明身体健康。 

3、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注册系统没有注册记录的业

余运动员。 

4、199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。 

5、持有 2017 年有效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 

（二）资格审查 

1、国家体育总局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

行审查，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。 

2、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属实有违反规定的，取

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。运动员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

成绩的，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，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

递补。 

三、参加办法 



（一）运动员代表个人参赛。 

（二）资格赛： 

1、2017 年 5 月 20 日至 21 日在贵州龙里举行的中国山地

自行车公开赛为业余自行车运动员参加 2017 年全国山地自

行车锦标的资格赛。获得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男子公开组

和女子公开组前 5名的运动员将获得参加 2017年全国山地自

行车锦标赛的资格。 

如报名参加资格赛的业余自行车运动员超过规则规定

的比赛人数，资格赛将分组举行。比赛排名将根据参赛运动

员完赛时间进行排序。 

如获得前 5 名的运动员因参赛资格不符、违反规则以及

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等规定，该运动员所获名次和资格将被

取消，其取消的名次和资格依次递补。 

2、获得全国山地自行车锦标赛资格的业余自行车运动

员参加 2017 年 6 月 15 日至 16 日在河北秦皇岛举行的 2017

年全国山地自行车锦标赛，与专业运动员同场比赛。如因伤

病等原因不能参加全国山地自行车锦标赛，按自愿放弃处理。 

参加 2017 年全国山地自行车锦标赛的业余自行车运动

员，如被领先运动员套圈，必须下道，退出比赛；未被套圈

且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将获得参加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山地

自行车决赛的资格。 

（三）决赛： 



1、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山地自行车决赛将于 2017 年 8

月 28 日在天津市蓟州国际度假村举行。 

2、获得决赛资格的业余运动员如因伤病等原因不能参

加决赛阶段比赛的，按自愿放弃处理。 

四、业余运动员须严格遵守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赛风赛

纪和反兴奋剂有关规定，参加中国自行车协会组织的反兴奋

剂教育培训，签署反兴奋剂承诺书。 

五、竞赛办法、录取名次与奖励、报名和报到、技术官

员、兴奋剂和性别检查、仲裁等事宜详见体育总局 2017 年 3

月 3 日印发的修订后的《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自行车竞赛规

程》。 

 


